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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规范》 

                  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规范》由青岛

市畜牧工作站负责申请，经青岛市标准化协会论证，同意立

项并发布了关于《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规

范》青岛市标准化协会标准立项通知（青标协字【2023】18

号），目前标准正在组织制定。 

（二）目的意义 

畜禽养殖兽用抗菌药滥用、过量使用，导致畜禽亚健康、

畜产品药残超标、细菌耐药水平高、环境污染，已严重威胁

到畜产品质量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，成为制

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。我国正在加紧实施兽用抗菌药

使用减量化行动，制定和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模养

殖场建设规范，将大力促进养殖场畜禽健康养殖，加快兽用

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技术应用，尽早实现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

化，推动我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，保障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

安全”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，助力遏制细菌耐药国家

行动计划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。 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、2023 年 1 月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，明确了相关单

位和负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分工。 

2、2023 年 1 月-2 月，起草工作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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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查阅国家、省市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，对畜禽养殖场在

兽用抗菌药建设、兽用抗菌药使用、技术应用、减量化工作

评价等情况进行调研分析，为标准草案的制定提供依据。 

3、2023 年 3 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调研分析基础上，

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编写标准草案，青岛市畜牧工作站牵头向

青岛市标准化协会归口提出立项申请，经归口论证，于 2023

年 4 月 12 日发布通知正式立项。 

4、2023 年 4 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研讨、线上会议

等形式，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讨论研究，确定标准的主要

内容包括：术语和定义、减量化基本原则、养殖场生物安全、

兽医人员要求、兽医诊疗条件、兽药储存条件、养殖场基本

制度、相关记录要求、减量化方案、减量化技术、减量化效

果评价。标准起草工作组初步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，并

将标准文件发给相关专家进行审核，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

完善，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（四）参加单位及人员  

标准申请立项单位：青岛市畜牧工作站 

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：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、青

岛农业大学、平度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、青岛市即墨区畜牧

业发展服务中心。 

标准主要起草人员：郝小静 衣服德 任景乐 王君玮、

刘华伟 郑学龙、刘刚 张倩 白光烨 代永联 杨培培等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标准编制的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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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守制定标准有关的基础标准及相

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“科学性、先进性、适用性、可

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

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规范，针对开展

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养殖场建设，在减量化基本原则、养

殖场兽医人员、兽医诊疗条件、兽药储存条件、生物安全保

障、养殖场制度制定、相关记录、减量化方案、减量化技术、

减量化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规范，解决养殖场对减量化建设

要求不明确，建设内容不系统、不全面，缺乏技术应用指导，

导致减抗效果不明显，影响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进程等问

题。 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范围；规定了标准的应用范围为规模化养殖场。 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3、术语和定义；明确了兽用抗菌药、规模养殖场、兽

用抗菌药减量化的定义。 

4、减量化基本原则，包括精准饲养管理、生物安全防

控、规范使用兽用抗菌药、科学使用兽用抗菌药、使用兽用

抗菌药替代品。 

5、养殖场生物安全，包括养殖场选址、养殖场布局、

畜禽舍环境、消毒设施、粪污处理设施。 

6、兽医人员要求，规定了兽医人员配置、诊疗能力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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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、使用抗菌药水平和能力要求。 

7、兽医诊疗条件要求，对养殖场的诊疗场所及设备设

施、功能、病理诊断、药敏试验进行要求。 

8、兽药储存条件，规定了兽药储存场所要求、设备和

兽用储存要求。 

9、养殖场基本制度，规定了养殖场的生物安全管理制

度、药供应商评估制度、兽药出入库管理制度、兽医诊断与

用药制度、记录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要求。 

10、相关记录，对兽用抗菌药出入库记录、兽医诊疗记

录、用药记录、其他记录进行要求。 

11、兽用抗菌药减量化方案，要求制定减量化方案，并

对方案评价与完善，明确减量化的方向和工作措施。 

12、减量化技术，提出了精准饲养管理技术、健康保健

技术、免疫防控技术、疫病诊断技术、耐药检测技术、中兽

药防治技术应用，确定了减量化的技术。 

13、减量化效果评价，要求进行单位畜禽产品用药量评

价、减量化前后效果对比，做到养殖场减量化行动自查自评。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 

本标准的减量化技术内容：精准饲养管理技术、健康保

健技术、免疫防控技术、疫病诊断技术、耐药检测技术、中

兽药防治技术已在畜禽养殖生产中被证实能够提高畜禽健

康水平，减少发病，并可有效减少兽用抗菌药使用的成熟技

术。畜禽养殖场兽药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达标数据参考我国兽

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的评价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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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

本标准未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。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本标准批准发布后，经宣贯、实施，养殖场兽用抗菌药

使用减量化工作可实现标准化、科学化，兽用抗菌药使用减

量化工作目标明确，方法、措施得当，工作有章可循，减量

化工作成效明确可知，做到逐步实现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。

畜禽养殖场提高生产管理水平，显著提高畜禽养殖生产水平，

提高生产性能、减少死淘、降低饲料消耗、减少兽用抗菌药

使用。对保障畜产品、公共卫生、生态安全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六、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 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 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

本标准适用于畜牧业养殖生产，用于兽用抗菌药使用减

量化规模养殖场建设，规范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工作，与

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协调一致，没有冲突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 

《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规范》的性质

为推荐性标准，畜禽规模养殖场可根据需要自行实施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标准发布后，将结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兽用抗菌药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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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减量化行动，与行业主管部门、畜牧技术推广机构加强工

作联系，广泛开展标准的培训、宣传、推广、指导等工作，

推进标准的实施。鉴于我国正在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

行动，以及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，

建议尽快实施。 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     标准起草工作组 

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


